
 
抄件 

檔    號： 
保存年限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函 

受文者:本會林務局 

地址:10014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37號 

承辦人:邱鼎翔 

電話:02-23515441轉249  

傳真:02-23518524  

電子信箱:frank301@forest.gov.tw 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97年8月13日 

發文字號:農授林務字第0971656639號 

速別: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 

附件: 

主旨： 有關貴局函詢為辦理○○○○○○宮新建寺廟工程繳交山坡 

地開發利用回饋金事宜案，復如說明，請  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會林務局案陳 貴局97年7月29日北農林字第 

0970557990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按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第6條第3項規定，僅規範 

於水土保持完工前，遇有原計畫面積變更之情況，如何計算 

回饋金與抵繳之規定，並未規定未繳回饋金可拒不予核定變 

更水土保持計畫，合先敘明。 

三、另回饋金繳交義務人迄今未依貴府92年5月23日北府農林字 

第0920353731號函繳納回饋金一節，依行政執行法第7條規 

定「行政執行，自處分、裁定確定之日或其他依法令負有義 

務經通知限期履行之文書所定期間屆滿之日起，5年內未經 

執行者，不再執行;其於5年期間屆滿前已開始執行者，仍 

得繼續執行。但自5年期間屆滿之日起已逾5年尚未執行終結 

者，不得再執行」，請貴局注意其移送執行之時效規定。 

正本：臺北縣政府農業局 

副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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